
局局长对发出的每一条信息都字斟句酌，认真 修改，

保证了信息的质量。经他修改的稿件大都被有关部门

采纳。

二、加强力量，建立信息网络是做好信息反馈工

作的基础。几年来，我们从无到有逐步建 立 起一支稳

定的信息工作队伍，并初步形成了 纵横交织、通达灵

敏的信息网络。据初步统计，到1987年末，全 省财政

系统已有专职、兼职信息人员2400多 名。唐山市以市

级财政为中心，县区财政为基础，乡镇财政为 起点，

逐级建立了信息联系制度。他们还明确财政驻厂员为

兼职信息员，沟通了财 政与企业的信 息联 系。该市

1987年一年内收集传递各种信息341件，带有苗头性、

倾向性、综合性的问题都能及时反馈到 省财政厅。此

外，我们还加强了与外省市的信息联系，到目前，同

我们交换资料的有河南、山西、黑龙江等六个省市财

政厅（局），对改进和加强我省财政工作起了 促 进作

用。

三、建立制度，严格考核是搞好信息工作的有效

措施。几年来，我们在抓队伍、 网络建设的同时，还

加强了反馈制度的建设。一是建立目标管理 责 任制，

要求所有反馈单位每周至少报送一期信息，定期（季、

月、旬）报告情况，重大事件和 突 发 性 事件随时上

报。张家口市财政局对各科室都建立了目标管理 责任

制，平时记分考核，年终按 得 分 多 少评出优胜、先

进、一般和较差四个档次，分别给予奖励和 处罚。去

年他们共发出 “财政信息”75条，被市委、市政府、

财政厅和新闻单位采用了71条。二是定期下达反馈要

点。围绕中心工作我们坚持每半年对下发一次反馈要

点，遇有重大事件随时下发。这样一来，就能使各级

信息员在纷繁的信息源中抓住重点。今年二月份国务

院发出《 严格控制社会集团购买力的紧急通知》 后，

我们及时向下作了布置。秦皇岛市和沧州地区财政局

迅速反馈了这方面情况，我们又及时将这些情况向上

作了汇报，从而推动了这一工作的 开展。三是及时总

结，表彰先进，鞭策落后。我们坚持每季度通 报一次

反馈情况，对做得好的单位及时在《 财政简讯》 上介

绍其做法和经验。去年唐山市财政局还在信息工作搞

得较好的玉田县召开现场会，推动了全市信息反馈 工

作的进一步开展。

四、 讲究质量是做好信息反馈工作的关键。几年

来，在抓好信息员量的问题上，我们坚持遵循两条原

则：一是不求数量，注重实效，为领导决策提供可靠

的信息依据。三年多来，我们报送省委、省政府的信

息，省领导加以批示的就有36件。二是既报喜，又报

忧，实事求是。1986年 2 月我们在总结工作中发现，

中央直属单位的一些主管部门多次向财政部门提出申

请，要求为所属系统购置业务用车，给各级财政带来

很大压力。对此，我们将这一情况反馈给省委、省政

府，并提出了四条改进意见。省委、省政府十 分重视

这一情况，及时上报国务院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为

此专门发了通知，要求中央各部门不要再为所 属 系统

下达配车文件，这样，就减轻了各级财政的压力。

4.对国家城建、工商管理等部门和居民群众自筹资金兴建街道、人行道、厕所和市场等公共设施占用耕地，

不属免税范围，应照章征税。

5.《 条例》 规定的 “学校”是指全日制大学、中学、小学校，而各级党校、团校占用耕地，不属免税范围，

应照章征税。

6.对党政机关，群众团体和企事业单位自办的幼儿园、托儿所占用耕地按《 条例》 规定予以免税，对老年活

动中心占用耕地，应照章征税。

7.对计划生育部门修建办公楼、计划生育药具站、技术指导站和培训班教学楼以及卫生防疫站、妇幼保健站

（院）修建的试验楼、药具库、诊室等占用耕地，不属免税范围，应照章征税。

五、关于猪场占地的有关规定

1.猪场建房（包括鸡、牛、羊场建房）占用耕地属于非农业建设占用耕地，根据《 条例》 规定，应全额征收

耕地占用税。

2.农村居民在获准占用的宅基地内，建猪圈、牛栏等，照征耕地占用税。

六、关于水电工程占用耕地的规定

1.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耕地占用税暂行条例》 规定，水电工程占用耕地不属免税范围，应照章征税。
2.直接为农业生产服务的农田水利设施用地，免征耕地占用税。水利工程占用耕地以发电旅游为主的，不予

免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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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规介绍

关于耕地占用税有关问题的规定摘要

财政部农业税征收管理局

为了进一步加强对耕地占用税的征收管理，严格执行耕地占用税法规条例规定，现将耕地占用税有关问题的

规定摘要如下：

一、关于公路占用耕地的规定

1.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耕地占用税暂行条例》 规定，公路占用耕地不属免税范围，应照章征税。

2.考虑到公路建设的实际情况，对公路占用耕地，可在条例规定适用税额范围内，按低限额征收。

3.国家在老、少、边、穷地区，采取以工代赈办法修筑的公路占用耕地，交税确有困难的，由省、自治区财

政厅（局）审查核实，提出具体意见，报经财政部批准，可酌予照顾。

4.有的公路建设项目，由于投资概算方面的原因，交税暂有困难的，经省、自治区、直辖市财政厅（局）审

核批准，可缓期在六个月内，分期交清，不交的按有关规定处理。

5.上述规定对公路征收耕地占用税已作了照顾。为了保持国家税收政策的统一，对于高速公路占用耕地，应

照章征税。

二、关于煤矿开采占用耕地的规定

1.根据《 中华人民共和国耕地占用税暂行条例》 规定，煤炭企业不属于免税范围，应照章纳税。

2.对煤矿因井下采煤引起地面塌陷而征用的耕地，应当征收耕地占用税。

三、有关港、澳、侨、台同胞占用耕地的规定

1.根据《 中华人民共和国耕地占用税暂行条例》 规定，在经济技术开发区内，对中外合资、合作经营和外商

独资经营的企业占用耕地，可免征耕地占用税；国内投资非农业建设占用耕地，一九八七年四月一日以后办理用

地手续的，应照章征收耕地占用税。

2.对利用外资、港资、侨资办的 “三来一补”和其它类型企业占用耕地，不属条例规定的免税范围，应照章

征收耕地占用税。对利用台资、港资、侨资办的独资企业、合资企业、合作企业占用耕地，可以照 “三资”企业

免征耕地占用税。

3.定居台胞新建住宅占用耕地，凡属于非农业户口，应全额征收耕地占用税，如确实属于农业户口，应比照

农民建房减半征收耕地占用税。

四、关于文教、卫生建设占用耕地的规定

1.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耕地占用税条例》 规定，不得擅自扩大减免范围，对于老干部活动中心、行政机关

占用耕地，应交纳耕地占用税。

2.对民政部门所办的福利工厂，应认真调查核实，确属安置残疾人就业的，可按残疾人占工厂人员比例，酌

情给予减税照顾。

3.实施城乡建设规划，对城镇居民搬迁建房占用耕地，一律照征耕地占用税。农村居民搬迁，原宅基地恢复

耕种，凡新建住宅占用耕地少于原宅基地的， 可免征耕地占用税；超过原宅基地的，其超过部分应照征耕地占用

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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